
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公告

李和林、张丽侠：原告福建武夷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
和林、张丽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
5）闽0782民初3411号民事裁定书[裁定：准许福建武夷山农村商业银行
股份有限公司撤诉]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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